宜常铁路澧县段征地拆迁货币安置

“房票”安置操作办法（试行）

（送审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宜常铁路澧县段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货币化安置“房票”安置工作，保障被拆迁户（包括国拆和农拆）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宜常铁路澧县段项目（含配套工程）被拆迁户（以下简称“被拆迁人”）自愿选择货币安置“房票”安置的情形。
第三条 本办法称“房票”指被拆迁人自愿选择货币安置但放弃货币直接补偿后，由征收部门核发的有价购房凭证。第四条 “房票”不得转让、赠与、抵押，仅限被拆迁人或其家庭成员（配偶、子女）在我县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房（含住宅、商业门面，不包括车位、车库及杂物间）时抵扣房款。

第五条 “房票”由县自然资源事务中心、县征收办联合制定，载明金额、有效期、使用范围、权利限制等信息，包含以下要素编号、监制单位（县级人民政府或授权征收部门），被拆迁人姓名、身份证号、户籍地址，金额（大写/小写）、发放日期，有效期（一般不超过12个月），其他必要信息（如咨询电话）等。

第二章 资金与使用
第六条 被拆迁人“房票”核定金额与其被征收房屋货币安置补偿金额一致。

第七条 全县“房票”资金纳入宜常铁路澧县段项目征收补偿专项预算，由县级财政部门根据征收协议约定保障兑付。

第八条 “房票”仅限于在政府认定的合作房源中使用。合作房源为符合规划的商品房开发项目（需房企自愿参与并承诺接受“房票”抵扣，且项目无抵押、查封等权利限制）。合作房源清单由县住保中心会同县自然资源事务中心、县征收办定期更新并公示。

第九条 房票”分为以下两种使用方式：
1.购房抵扣。被拆迁人使用“房票”购房时，“房票”金额直接抵扣相应房款。在“房票”价值范围内，可根据被征收人的意愿开具一张或多张“房票”。“房票”价值内可用于合作房源清单内多个项目多套商品房的购买。
2.差额结算。若“房票”金额大于购房总价款，其余额部分在有效期内可继续用于合作房源清单内购房，也可由被征收人申请进行余额部分结算。若“房票”金额小于购房总价款，差额部分由被拆迁人自行补足（可申请公积金贷款或商业贷款）。
第十条  对使用“房票”在城区购买商品房的，按照《澧县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澧政发〔2024〕2号）规定，在每平方米补贴400元的基础上增加奖励100元。奖励资金由开发企业在房屋签订合同备案登记后，收集房源销售信息，每月集中向县住保中心申报。 

第十一条  “房票”原则上不得变更使用人。根据实际情况（原使用人亡故或不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等）确需变更的，由县自然资源事务中心、县征收办审核同意并重新签订协议，且仅限直系亲属间变更一次。

第十二条 “房票”有效期12个月，自发放之日起计算。逾期未使用的，“房票”自动失效。

第三章 操作流程

第十三条 征地拆迁协议生效后，被拆迁人凭协议、身份证明等材料向征收部门申请领取“房票”（纸质版+电子版），征收部门5个工作日内完成发放。

第十四条 被拆迁人持“房票”至合作房源楼盘选房，与房企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房企核对“房票”信息无误后，向征收部门提交《“房票”使用确认单》（含购房人、房号、抵扣金额等）。征收部门收到确认单后20个工作日内，将对应房款拨付至房企监管账户。

第四章  支持政策

第十五条 使用“房票”购买商品房的，可按规定享受不超过房屋补偿款总额的免征契税优惠政策。
第十六条 使用“房票”购买商品房符合相关条件的，“房票”使用人可以申请商业银行贷款，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可申请公积金贷款或组合贷款。

第十七条 使用“房票”购买商品房的，其子女可按“房产类”相对就近统筹安排城区公立义务教育学校学位。
第十八条 使用“房票”购买商品房的，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就业咨询培训指导服务。同时，可优先推荐至就近企业就业。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各相关部门应各司其职，协同做好“房票”各项政策的落实与监管工作：

县税务局负责核定“房票”持有人所购商品房的总金额，按规定办理相应契税免征手续。
县自然资源事务中心、县征收办负责“房票”的审核发放、使用监管、资金拨付及争议协调。

县住建局、住保中心负责“房票”监制、“房票”奖励资金兑付的审核申报、合作房源筛选、房企资质审核、购房合同备案及房地产市场秩序监管。

县财政局负责“房票”兑付资金的预算安排、拨付审核，确保奖励和补偿资金按时足额到位。

住房公积金管理部负责为符合条件的使用“房票”购房的申请人，办理公积金贷款或组合贷款的相关审批与发放业务。

县教育局负责核实“房票”持有人子女入学资格，确保其按政策享受就近入学待遇，并协调解决新房交付前的原学区保留问题。

县公安局负责凭“房票”持有人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备案证明，为其办理户口迁入手续。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就业支持政策的落实。为有需求的“房票”持有人提供就业咨询、培训指导，并优先推荐就业岗位。

县审计局负责对“房票”整个流程中的资金使用、拨付流程开展专项审计，确保资金安全、合规。

相关镇街负责被征收人资格初审、政策宣传解释及基层矛盾调解。

第二十条 “房票”使用人应当妥善保管“房票”。“房票”发生遗失的，“房票”使用人应及时向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申请办理挂失、补办手续。禁止利用“房票”套取资金，对伪造材料、虚假签约等行为，依法追回“房票”金额并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4年。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住保中心负责解释。
